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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北 大 学 文 件  
 

 

校教〔2023〕9 号 

 

关于公布中北大学 2023年高等学校 

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的通知 

 

各学院及相关单位： 

根据山西省教育厅《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23 年山西省

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的通知》（晋教高函〔2023〕18 号）

与我校《关于印发<中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（校教〔2013〕8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各单位推荐，学校

对申报项目进行了严格的评审。现将我校的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

项情况公布如下：2023 年中北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共 146 项，

分指令性项目和一般性项目：指令性项目 2 项、一般性项目 144

项（见附件 1）。 

请各立项相关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按照如下要求严格执行： 

    一、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按照《中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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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管理办法》文件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教学改革工作的重要性，把承担

的项目作为本单位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重点工作来抓，把

项目的组织与实施同本单位学科专业建设、课程内容体系改革、

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、实验室和教学基地建设、教材建设、

师资队伍建设等密切结合起来，带动教学改革的深入进行。 

三、教学改革项目的完成期限原则上为两年。 

四、自通知下发之日起五天内请各项目负责人将填写的《中

北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项目任务书》（见附件 2）电子版

（加盖公章的 PDF）交于项目所在单位，由所在单位统一报送至

教务部教研科（电子邮箱：jyk@nuc.edu.cn）。 

任务书是项目执行、中期检查和验收的主要依据，逾期未交

任务书者视为自动放弃本次立项。 

 

附件：1.中北大学2023年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一览表 

          2.中北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项目任务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中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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